
凤台县采煤沉陷区桂集片区综合治理接续平台建设项目-凤台电子智能
制造产业园（西区）升级改造项目监理（二次）成交公告

一、项目相关情况

项目名称：凤台县采煤沉陷区桂集片区综合治理接续平台建设项目-凤台电子智能制造产业园（西

区）升级改造项目监理（二次）

项目编号：GN2024-10-0567

采购方式：竞争性谈判

竞争性谈判公告发布日期：2024年2月26日

采购日期：2024年3月4日

成交供应商名称：淮南众恒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成交供应商联系地址：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新区三和乡金山花园后拆迁安置菜市场211室。

成交费率：0.37%

主要成交标的的名称、服务要求：详见采购文件

评审委员会名单：史贤勤、朱丽萍、吴可祥

采购人名称：凤台凤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
地址：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

联系人：吴可祥

联系方式：18119546583

采购机构名称：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合肥市包河大道236号

项目负责人：许锋 联系电话：17714357256

公告期限：2024年3月4日至2024年3月5日（1个工作日）

若供应商对上述结果有异议，可在成交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在工作时间向安徽省

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质疑，质疑材料递交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大道236号9楼法务办公

室，联系电话：0551-62220155、0551-62220153（传真）。

二、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

现将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告知如下：

（一）质疑应以书面形式实名提出，书面质疑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1、质疑人的名称、地址、邮编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；

2、采购人名称、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、包别号（如有）；

3、被质疑人名称；

4、具体的质疑事项、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；

5、明确的请求及主张；

6、必要的法律依据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7、提起质疑的日期。

质疑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（需有委托授权书）签字并加盖公

章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

1、提起质疑的主体不是参与该采购项目活动的供应商；

2、提起质疑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；

3、质疑材料不完整的；

4、质疑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、难以查证的；

5、对其他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详细内容质疑，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道的。

三、其他

特此公告。

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3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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